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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台黄政复〔2021〕第 21 号

申请人：蒋 XX

被申请人：黄岩区人民政府南城街道办事处，住所地台州

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南汇路 2 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汪雄俊，主任。

申请人认为 2006 年 9 月 23 日签订的《黄岩甬台温铁路建

设工程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》非法，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机关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依法受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在 2006 年 9 月 23

日签订的《黄岩甬台温铁路建设工程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》

（以下简称货币补偿协议）不服。一、申请人认为货币补偿协

议违反了以下三款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：一是《国

土资源部关于甬台温铁路台州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》（以下

简称国土资函[2010]244 号）第四项之规定；二是《甬台温铁路

黄岩段及场站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（以下简称黄建总指

[2006]01 号）第二条之规定；三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

法》第二条之规定。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，可以实行征收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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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征用给予补偿，申请人户的农村宅基地是集体土地性质，必

须征收征用以后变为国有土地套式面积才可以参照国有土地房

屋拆迁市场价格进行货币化结算，按市场价格强买强卖是违反

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。申请户安置后的套式面积有 675 ㎡，按

农村集体房屋面积只有 180 ㎡，拆迁安置行政行为明显错误，

必须有安置补偿。二、申请人认为《黄岩甬台温铁路建设工程

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议》违反了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

缺失了拆迁安置程序的合法性。1、请求被申请人公开申请人与

黄岩区南城街道办事处签订协议双方的平等、自愿的合法程序。

该协议有没有申请户的 9 个人口的平等、自愿的签字，2016 年

金台铁路拆迁，各农民户全体成员都有平等自愿，确认安置申

请书。2、公证处没有该公证协议留档，那来公证合法程序，在

2020 年 3 月 3 日，申请人去公证处调阅《货币补偿协议》不存

在，整个协议造假。三、申请人认为《货币补偿协议》被拆房

屋零星补偿分布表所列的正屋14.22㎡系95年报批的超面积部

分错误，按黄建总指[2006]年 01 号文件拆迁政策。申请人户土

地使用权证是 49 ㎡，与邻居家的房屋是一样的，是有 194.22

㎡的合法建筑面积，本户的拆迁事实是一间走货币化，另外二

间是走宅基地安置，本户他处二间老屋土权使用权证是 125.5

㎡，一间是 70.75 ㎡，另外一间是 54.75 ㎡，拆一间老屋所得

拆迁宅基地是 85 ㎡，附件清单上 14.22 ㎡的正房价格，70.75

㎡辅房的价格都是拆迁安置宅基地的价格，故申请人存在 85 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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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二间宅基地安置，因政府当时宅基地安置土地未政收，申请

人户当时有一间四层楼房 194.22 ㎡，他处老屋有 251 ㎡，老屋

养着十几条奶牛，一间四层楼房拆迁后，全家没有房屋住人，

所以选择走 85 ㎡的宅基地安置的事实，根据黄建总指[2006]01

号第六条之规定，农民户家庭人口计算办法，分户办法及他处

住宅用地面积计算办法，申请户符合拆迁安置人口有 9 人，符

合分户办法，一间走货币化，二间走宅基地，是符合拆迁迁建

事实。并且 2006 年甬台温铁路拆迁后申请人户在金寺堂村 30-8

幢规划点上迁建了 2 间四层楼。在 2016 年金台铁路拆迁，30-8

幢又在拆迁红线范围内，被申请人不认定 30-8 幢是 2006 年甬

台温铁路迁建的事实。已损害申请人户 2016 年金台铁路拆迁安

置权利，是被申请人安置协议手续不当，应追认存在二间安置

宅基地的事实。综上所述：被申请人不根据拆迁主要事实及相

关拆迁政策，违反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，该《货币

补偿协议》与申请人户的实际拆迁事实不相符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本案已超过法定申请复议的时效，复

议机关应当依法予以驳回，同时本案已经人民法院受理并审结，

不得再次申请行政复议。根据我国《行政复议法》第九条、第

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，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已超出行政复议

申请的时效，本案也已经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，并作出

（2021）浙 10 行初 20 号《行政裁定书》，裁定驳回原告蒋 XX

（申请人）的起诉。二、涉案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系双方自愿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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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签订，无论是否经过公证处公证，都是合法有效的。根据《甬

台温铁路黄岩段及场站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》第二条规定，

拆迁补偿、安置可以实行货币补偿，也可以实行产权调换。拆

迁当地农民户房屋还可立地式安置或统建农民套式住宅安置，

被拆迁人只能选择一种补偿安置方式。被拆迁人选择货币补偿

或产权调换方式安置的，参照国有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基准

价评估补偿。申请人经过自主选择货币补偿于 2006 年 9 月 23

日在浙江省台州市永宁公证处的公证下自愿与被申请人签订被

诉房屋补偿协议，并对补偿金额、支付方式等作出约定，协议

内容并不违反法律、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《补偿协议》中公证

处的盖章与签名真实有效，并未涉及伪造。即使未对《补偿协

议》进行公证，只要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愿签订的，都是具

有相应的法律效力。综上所述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06 年签

订的《补偿协议》合法有效并且已经履行完毕，申请人的复议

申请超过法定的申请时效，又为法院受理并裁决。因此，申请

人提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，请求复议机关依法驳回

申请人的复议申请。

经审理查明：因甬台温铁路建设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于 2006

年 9 月 23 日签订《黄岩甬台温铁路建设工程拆迁住宅房屋货币

补偿协议》，约定拆除申请人四层楼房一间，建筑面积 180 ㎡，

补偿人民币共计 69724.08 元。申请人认为该协议非法，提起本

案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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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事实有《黄岩甬台温铁路建设工程住宅房屋货币补偿

协议》等相关证据材料予以证实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

二十八条规定，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当予以受

理：……（四）在法定申请期限内提出；（五）属于行政复议

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；……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九条第一款规定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

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，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

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；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

的除外。案涉《黄岩甬台温铁路建设工程住宅房屋货币补偿协

议》的签订时间为 2006 年 9 月 23 日，现已超过行政复议的申

请期限。另外，行政协议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

第六条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。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二）项之

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

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1 年 8 月 17 日


